
关于批复 2022 年度部门决算的通知
辽宁省抚顺市生态环境事务服务中心：

抚顺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会议已经审议批准 2022

年度市本级决算。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部门决

算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按照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关

于抚顺市 2022 年决算草案的报告》，现批复你部门 2022 年度

部门决算如下：

一、基本收支情况

（一）总收支。

2022 年度年初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本年收入 1645.00

万元，本年支出 1645.00 万元，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 0.00 万元，

结余分配 0.0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支。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本年收入 1645.00

万元，本年支出 1645.0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2022 年度政府性基

金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本年收入 0.00 万

元，本年支出 0.0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2022 年度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年初结转和结余0.00万元，本年收入0.00

万元，本年支出 0.00 万元，年末结转和结余 0.00 万元。

二、有关工作要求

1.本批复文件作为你部门对预算执行有关事项进行调

整的依据，调整事项涉及会计处理的应当遵循政府会计准则制

度的规定。

2.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批按现行制度管理，以竣

工决算批复数据为准；年度基本建设资金收入支出及结转结余

资金不作为基本建设项目竣工决算审批的依据。

3.根据预算绩效管理相关要求，请你部门将绩效评价

情况（详见附件 2、附件 3）随同部门决算一同批复、公开。市

财政局将对预算绩效公开情况开展抽查。



4.你部门应按照《预算法》规定在市财政局批复决算

后十五日内向所属单位批复决算。

5.请你部门依法依规履行公开责任和义务，做好本部

门决算公开工作，并及时将公开情况反馈我局。

6.部门决算批复后，你部门不得随意更改决算数据。

各部门决算数据确需调整的，相关调整事项在下一年度部门决

算中予以反映，并在次年报送决算时出具审计意见或财政调整

意见，并具体说明调整原因和金额。

7.请你部门按照决算审核审计意见，进一步加强财务

管理，改进预算编制，规范预算执行和会计核算，提高预算绩

效管理水平。

附件：1.2022 年度部门决算批复表

2.2022 年 XX 部门（单位）整体绩效自评表

3.2022 年 XX 部门（单位）预算项目（政策）绩效

目标自评表

抚顺市财政局

2023 年 7 月 6 日


